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Overseas) Co. Ltd. Hong Kong Branch 
 

 

保單信託聲明書 

 

 本人                      (身份證                          )，為中國人壽保險

(海外)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下簡稱貴公司)人壽保險第                       號保

單之持有人。本人特在此以訂立契約形式鄭重聲明，本人指定                      (身份

證                        係受益人之                    )，為上述保單受益人之信託

人。在受益人年滿十八周歲前，上述指定之信託人將被委任以信託人身份代表受益人根據指

定百分比領取身故賠償金額。 

 本人並向貴公司承諾, 若本人有違反本聲明書之任何承諾或本聲明書有任何與事實不符

之情況, 本人將向貴公司承擔一切法律責任及向貴公司賠償因此而導致貴公司所蒙受之所有

損失。 

 

銀行/經辦人見證(蓋章或簽署)        保單持有人簽署 

              (須與要保書簽名一致) 

 

 

 

                                                                                 

 

銀行/經辦人代號:                          請附身份證影印件 

 

日期:                                          日期:                                    

    

                                                                                     

以下由保險公司填寫: 

 

 

主管:                        覆核:                        印鑑核對:                      

 

 


